
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

(民國 89 年 12 月 06 日 修正) 

(民國 94 年 12 月 31 日 廢止) 

 

第  一  條    本條例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三項制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臺灣省政府 (以下簡稱省政府) 為行政院派出機關，臺灣省 

(以下簡稱本省) 為非地方自治團體。 

              省政府受行政院指揮監督，辦理下列事項： 

          一、監督縣 (市) 自治事項。 

          二、執行省政府行政事務。 

          三、其他法令授權或行政院交辦事項。 

第  三  條    省政府置委員九人，組成省政府委員會議行使職權，其中一人

為主席，特任，綜理省政業務；一人為副主席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

四職等，襄助主席處理業務；其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，

襄理主席督導業務；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。 

第  四  條    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(構) 或學校原執行之職權業務，依其事

務性質、地域範圍及興辦能力，除由行政院核定，交由省政府辦理

者外，其餘分別調整移轉中央相關機關或本省各縣 (市) 政府辦理。 

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(構) 或學校，依其職權業務調整情形，

予以精簡、整併、改隸、改制、裁撤或移轉民營。 

              本省省營事業及投資事業，改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，

各該事業移轉民營前，其員工仍適用原省營事業之人事法令。 

    原省政府所屬機關主管之水資源業務，基於整體考量不宜分隸

者，在行政院組織法及相關法律完成修正前，應由行政院指定部會

統籌承辦其水資源之相關業務，不受其他相關法令之限制。 

              法律及中央法規有關本省及省政府主管或執行之事項，於相關

法規未修正前，由行政院依第一項職權業務調整移轉歸屬，以命令

調整之。 

第  五  條    省政府暫行組織規程，由行政院定之，送立法院查照。 

              原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(構) 或學校之組織規程，應於其組織

調整完成精簡、整併、改隸、改制、裁撤或移轉民營後，由省政府

修正或廢止之；其因業務調整改隸者，應由業務承受機關 (構) 報

經權責主管機關訂定各該機關暫行組織規程或編制表，不受業務承

受機關組織法規之限制。 

    本條例施行前，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(構) 或學校之組織法規

不牴觸本條例之規定部分，於本條例施行期間，仍繼續適用。 



第   六 條    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(構) 或學校人員，隨同業務移撥至中央

機關者，不受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之限制；隨同業務移撥至本省各

縣 (市) 政府者，不受縣 (市) 政府員額設置基準之限制。 

第   七 條    除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外，臺灣省法規 (以下簡稱省法規) 應

配合業務調整修正或廢止，於修正、廢止前，其不牴觸本條例規定

部分，繼續適用；其業務事項仍由省政府辦理，無須修正之省法規，

報經行政院核定者，亦同。 

              省法規規定之業務事項，調整劃歸中央或縣 (市) 辦理者，中

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縣 (市) 政府應配合修正或訂定相關法規。 

第   八 條    臺灣省省有資產及負債，由國家概括承受。 

              臺灣省有財產移轉為國有，依國有財產法保管、使用、收益及

處分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移轉為國有之財產，原為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(構) 及學

校經管之公用財產，隨同業務移交接管機關管理；原為中央或地方

機關經管之公用財產，仍由原管理機關管理；非公用財產由財政部

國有財產局管理。 

              臺灣省有財產所有權移轉國有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之作業辦

法，由財政部擬訂，報行政院核定。 

              本條例公布施行後，財政收支劃分法配合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

織調整修正施行前，臺灣省財政收支劃分事項，除臺灣省八十八年

度及其以前年度各項預算之執行，應依第十條規定辦理外，依下列

規定辦理： 

          一、臺灣省稅課收入歸屬中央。 

  二、稅課統籌分配縣 (市) 之款項，由中央統籌分配臺灣省各縣  

(市) 。 

          三、前二款以外之各項收入及支出，應配合省政府業務調整，歸屬

中央或臺灣省各縣 (市) 。 

              臺灣省各縣 (市) 因承接省政府業務增加之收入不足支應增加

之支出時，由中央酌予支應。 

    各級政府財政收支劃分事項，在財政收支劃分法配合省政府功

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修正施行後，從其規定。 

第   九 條    本省之負債於國家承受時，公共債務法第四條第一項有關省政

府之債務比例，併入中央政府計算之。 

第   十 條    配合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，有關本省與其所屬機關 

(構) 、學校或單位各項預算之執行，依下列方式處理： 

          一、其業務未予調整者，依原列預算繼續執行。 



          二、改隸中央或縣 (市) 政府者，仍依該機關、單位原列預算繼續

執行。 

          三、其業務經調整移由中央有關主管機關、省或縣 (市) 政府者，

仍以移撥前原列相關預算繼續執行。 

          四、因精簡、整併、裁撤或配合業務調整所需之人員處理等相關費

用，得由原機關 (構) 、學校、單位或其上級主管機關在原列

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各款預算經實際執行結果無法因應時，行政院得視需要情

形，在中央及本省原列相關預算內調整支應，不受預算法第五十八

條及第五十九條規定之限制。其經以上調整後仍有困難者，由行政

院或各縣 (市) 政府依預算法相關規定辦理追加、追減預算。 

              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後，其八十八年度各項預算執行之

財務收支事項，得透過省庫按本省省庫規則辦理，年度終了，並由

各級政府依決算法規定辦理決算。 

              省政府八十九年度及其以後年度預算，由行政院納入中央政府

總預算，其預算編列、執行及財務收支事項，並依預算法、決算法、

國庫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一 條    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(構) 或學校，因業務調整而精簡、整併、

改隸、改制或裁撤，須移撥安置人員時，各業務承受機關應在其原

有組織編制員額內容納，無法全部安置時，應報經權責機關另定暫

行組織規程或編制表妥善安置，除業務必須留任之人員外，採出缺

不補之方式處理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暫行組織規程或編制表，由中央或地方權責機關定之，並

送考試院備查。 

第 十二 條    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(構) 或學校依法任用、聘任、派用之現

職公務人員(以下簡稱省級公務人員) ，配合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

調整而移撥安置者，由各業務承受機關辦理轉任或派職；無業務承

受機關者，由行政院協調辦理轉任或派職。 

    依前項規定轉任或派職之職務，其官等職等應與原任職務之官

等職等相當，無相當職務時，另定暫行編制表，以原職稱及官等職

等安置。但原職稱與業務承受機關之職稱具排他性且單一者，以不

低於原任職務官等職等相當之職稱列入暫行編制表安置。 

              不願依第一項規定隨業務與組織調整移撥安置之省級公務人

員，得由原機關指派工作繼續留用，原機關整併、裁撤者，得由省

政府於本機關或所屬機關，以原任或相當職務之職稱及官等職等指

派工作繼續留用，最長以一年為限。 



    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，第二項經以原職稱原官等職等

納入暫行編制表安置之職務，各業務承受機關應參照同層級中央機

關職務列等表修正各該暫行組織規程或編制表，調整其單位、職掌、

職稱、員額及官等職等。 

第 十三 條    省級公務人員因機關 (構) 或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、整併、改

隸、改制或裁撤，須移撥安置至業務承受機關時，其職系不符者，

得先予派職，並由調任機關施以專長轉換訓練，不受公務人員任用

法第十八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之限制。 

第 十四 條    省級公務人員因機關 (構) 或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、整併、改

隸、改制或裁撤，須移撥安置其他機關時，得不受公務人員考試法、

公務人員任用法與各項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規則所定特考特用及轉調

規定之限制。但於限制轉調期間再轉調時，以原請辦考試機關、前

所轉調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之職務為限。 

第 十五 條    省級公務人員因機關 (構) 或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、整併、改

隸、改制或裁撤，除符合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之退休條件者外，任

職滿二十年者，應准其辦理退休，不受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四條第一

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退休人員除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支給退休金外，並適用

下列規定： 

          一、自願退休者，得一次加發十二個月之俸給總額。但已屆命令退

休年齡前一年者，加發之俸給總額依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。 

          二、依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留用，並於留用期間自願退休者，亦得

一次加發十二個月之俸給總額。但每留用一個月，減發一個月

之俸給總額，已屆命令退休年齡前一年者，除每留用滿一個月，

減發一個月之俸給總額外，另再依其命令退休生效日距留用一

年期滿，每滿一個月減發一個月之俸給總額。 

              省級公務人員，於移撥安置後一年內，符合第一項條件者，得

比照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退休。 

              依本條例退休者，於退休生效日起一年內，按比例繳回扣除退

休月數之俸給總額後，得再任臺灣省諮議會、臺灣省政府與其所屬

機關 (構) 、學校或業務承受機關之職務。 

第 十六 條    省級公務人員因機關 (構) 或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、整併、改

隸、改制或裁撤，不願移撥安置又不合前條退休條件者，得依公務

人員資遣給與辦法辦理資遣，並適用下列規定： 

          一、辦理資遣者，一次加發十二個月之俸給總額。 



          二、依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留用，並於留用期間辦理資遣者，一次

加發十二個月之俸給總額。但每留用一個月，減發一個月之俸

給總額。 

              省級公務人員，於移撥安置後二年內不合前條規定之退休條件

者，仍得辦理資遣，並一次加發十二個月之俸給總額。但任新職每

滿一個月，減發零點五個月之俸給總額。 

              依本條例資遣者，於資遣生效日起一年內，按比例繳回扣除資

遣月數之俸給總額後，得再任臺灣省諮議會、臺灣省政府與其所屬

機關 (構)、學校或業務承受機關之職務。 

第 十七 條    本條例施行期間，下列事項得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處理辦

法，不受現行法令之限制： 

          一、關於在省級公務人員原服務地區設辦事處所之相關事項。 

          二、省級員工合法續 (借) 住宿舍事項。 

          三、省級公務人員考績年資升任職等事項。 

          四、公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已投保年資損失之補償事項。 

          五、退休及撫卹給與之支給機關事項。 

          六、退休人員及公務人員遺族照護之權責機關事項。 

          七、原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

聘僱人員之權益保障事項。 

          八、技工、工友之權益保障事項。 

          九、休職、停職及留職停薪人員之權益保障事項。 

第 十八 條    本條例有關省級公務人員各項優惠措施，不適用於下列人員： 

          一、機關 (構) 或學校整併、改隸無須移撥安置者。 

          二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承接移撥之省級公務人員，安置在其原服務地

區三十公里以內之相關單位者。 

          三、省營事業或兼具事業性質之省屬機關 (構) 精簡 (含專案裁

減) 、改隸、改制或移轉民營者。 

          四、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十六日以後調任至省政府與其所屬機

關 (構) 或學校服務者。 

第 十九 條    省長、省政委員及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之省屬機關首長之

退職，準用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之規定。 

第 二十 條    臺灣省議會自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裁撤，其組織

規程由行政院廢止之；其所屬公務人員之權益保障，準用本條例之

規定。臺灣省諮議會，置諮議會議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九人，由行政

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，並指定一人為諮議長，任期三年，為無給



職，對省政府業務提供諮詢意見；其預算之編列及執行等，準用第

十條之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臺灣省諮議會組織規程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
第二十一條    省縣自治法有關省自治之規定，自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

十一日起停止適用。 

第二十二條   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施行，至中華民

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 

              本條例施行期限，於到期前經立法院同意，得再延長一年。 


